
中华人民共和国

仲裁委员会申请登记表

填表单位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印制



说 明

一、 申请登记的仲裁委员会，要按本表内所列栏目认真填写，

所填内容要真实无误。

二、 本表请用黑色或蓝黑色的墨水填写，要字迹清晰、工整，

不得涂改。

三、 表内的数字一律用阿位伯数字填写。

四、 表内填不下的内容，可另加 A4纸的附页。

五、 本表填写一式三份。

六、 本表严禁翻印。



名称

会址
电话

邮编

必

要

资

金

状

况

常

设

办

事

机

构



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

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
政治

面貌

在仲裁委员会

担任职务
工作单位及职务 电话



申 请 登 记 材 料

序号 名 称 页数

1 登记申请书

2 市人民政府设立仲裁委员会的文件

3 章程

4 资金证明

5 住所证明

6 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简历

7 拟聘任的仲裁员名单及简历

8 筹备基本情况材料

9

其

他

应

说

明

的

事

项

仲裁委员会

负责人签名 （盖章） 年 月

日



登记证字号

发证日期 年 月 日

领证人签字

仲裁委员会

负责人
签名（盖章）

印

章

样

式

启用日期 年 月 日

银

行

帐

户

号

始用日期 年 月 日



登 记 机 关 意 见

（公 章）

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

备 注


